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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语言的精确性被普遍认为是法律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们却很少对这一特征进行理论思辨。本

文在解构静态法律语言精确性的基础上，依据皮尔斯三位一体符号模型，从法律语义生成的角度建构法

律语言精确性的动态实践观，指出了解法律语义的生成过程是认识法律语言精确性的前提和基础。法律

语言的精确性是具有典型性的法律语用事件，是法律主体在构建法律规范文本与法律事实之间关联的过

程中，所呈现出的相似性的认知效果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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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uracy of legal language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legal language, but we seldom make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on this feature. On the basis of decon-
structing the static accuracy of legal languag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ynamic practice view of ac-
curacy of legal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tion of legal semantics according to 
Pearce’s trinity symbol model, and points out that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legal 
semantics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understanding the accuracy of law language. The accu-
racy of legal language is a typical legal pragmatic event, which is the cognitive effect and consensus 
of similarity presented by legal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norms and legal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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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法律语言精确性是其语言语义上的特征。法律语言，

尤其是立法语言承载法律规范内容，被普遍认为需要具备精确性特征，以便清晰地公布行为标准和价值

评价的尺度。德国专门用途语言研究学界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专业语言的精确性可被理解为专业术语与

其所代表的人类专门活动领域中的物体、事件及过程的相互间尽可能准确的对应关系([1] [2] [3])。这一观

点可以为理解法律语言的精确性提供参照。法律概念或规范总要对应于现实中的存在物才能生成语义与

规范内容，取得法律效果。按照索绪尔对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二分法来看，法律语言与它的代表物就

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天然结合在一起。法律语言的精确性就是默认法律语言能够清晰地表述法律规

范内容，二者是一一对应，准确无误的。但如果真实的法律实践活动表明，法律语言和法律规范内容并

没有先天存在的联结关系，而是在主体性与外在生活世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动态生成的，生成的过程充

满了创造性和不确定性，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法律语义，何谓法律语言的精确性？ 

2. 法律语言精确性之思辨 

法律语言精确观与法实证主义思潮密不可分。在西方法学史上，或许没有哪一个法学思潮像法实证

主义这样，虽饱受学界攻击，却又获得如此众多法学家们的青睐([4], p. 373)。在法实证主义的思想流派

中，所谓的实证性主要指知识的实证性，而知识的实证性又以知识的独立性为前提。独立的知识必定是

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并且具有普遍有效性。法律是一个逻辑封闭的自足体是法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预

设之一。法律科学之为科学，就在于其拥有一套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和“理想语言”，即用精确且简洁

的术语来替代摸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的措辞。例如边沁认为，对于术语的正确和简洁地使用是我们获得真

正确切知识的前提，这意味着每一个事物只能用一个名称来表示，两个不同的事物不能用同一个名称来

表述，目的是能清楚明了地区分每一个事物。并且，词语的意义存在于词语所构成的整个语句当中([4], p. 
388~389)。正如后来的“理想语言”代表人物弗雷格所言：句子作为一个整体有意义就足够了，这样，

句子的诸部分也就得到了它的内涵([5], p. 77)。奥斯汀指出，只有在最为精确和简洁的意义上使用术语，

我们才能将法律从其他诸如道德、伦理或宗教中分离出来，获得自身独立的地位([6], p. 5)。 
既然法律规范都是由这些精确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对法律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术语和概念以

及他们所组成的句子命题的研究。法条是用语词来表述的，对语词的精确把握就能够明了法律规范所蕴

涵的意义。这种不考虑任何外在于语词的评价性要素和社会事实要素，在语词自身范围内研究法律的方

式使法律的封闭性、实证性更加不容置疑。另外，既然语词的意义只能在其所构成的句子或命题中获得，

那么，法律条文本身就是意义的承载者，蕴含者立法者的原意，可以直接适用于待决案件。法律解释只

是对文本意义和立法原意的阐发([4], p. 389)。可见，法实证主义的思潮中，从语言与其表达的内容关系

来看，法律语言的精确性就在于清晰地表述法律规范内容；从法律规范与法律适用的关系来看，法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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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充满了意义，可以直接适用三段论式法律逻辑推理自动产出判决结果。法官只不过是作为法律的发生

器而存在，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 
法实证主义对法律语言精确性的界定是建立在自足的、封闭的法律体系之上，是一种语言向内的静

态视角。在抽象的法律系统层面，法律概念看似是清晰的，相互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比如刑法因为要

遵守罪行法定的原则，因此对各个罪名有着严格的法律定义。罪与非罪之间、各个罪名之间也有着分明

的界限，否则无法适用。然而，法律是一门实践科学，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适用是一种面向生活世界

的实践活动，语言也并不仅仅是语言系统本身，它也是一种动态话语实践活动。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人的

社会交往实践中才能充分地展开，并得到全面完整地阐释。在话语实践的视角下，法律语言的精确性并

非语言的客观性特征，而是认识论问题。认识客体方面，客观世界中事物的边界并不明确，存在着本体

上的模糊性。认识主体方面，主体受认识工具和认知能力等条件的制约，必然会有历史局限性，产生认

识上的模糊性。因而，不确定性是确定性的另一面，但不一定是相反面。语言的精确性和模糊性在一定

时空中是共存相生、相互转化的关系。因此，只能在动态生成的维度上理解法律语言的精确性特征。 

3. 法律语言精确性动态实践观的理论基础——皮尔斯“三位一体”符号模型 

索绪尔是首位将语言研究纳入符号学视野的语言学家，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学是符

号学的一部分，提出了符号二分法学说，即能指与所指。前者是意义载体，后者是指概念或意义。但索

绪尔的结构主义立场使得他实际上将符号的核心(即符号意义)排除在了语言学之外，他更多地将价值(系
统关系)作为考察对象，而非旨在联结符号与客观外界的意指活动([7], p. 1)。传统的语言研究向来在个别

的词语中寻找符号的意义，这些词语即和使用语言的主体有关，又和现实世界中具体的情境相关。索绪

尔通过区分语言和言语，将言语(即个别词语)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从而割断了符号意义与外部事物的联

系([7], p. 32)。受索绪尔的影响，此后结构主义总体表现出过分注重客观符号系统而忽视主观符号意义的

探究。 
与此相反，另一位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则反对将结构关系视作语言学研究的唯一内容，他把人的生

活经验看成是符号意义的来源，主张将生活世界纳入符号的意指活动之中。皮尔斯肯定外部世界的存在，

认为外部世界与认知主体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符号。符号的意义是认知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再现。皮尔

斯指出：“符号，或者说再现体，在某种程度上向某人代表某一样东西。它是针对某个人而言的。也就

是说，它在那个人的头脑里激起一个相应的符号，或者一个更加发达的符号。我把这个后产生的符号称

为第一个符号的解释项。符号……通过指称某种观念来代表那个对象”([7], p. 54)。皮尔斯认为任何事物

只要代表他物，并且能够被理解或解释，就具有符号的功能。符号、对象、解释物/项处在一个三角关系

之中，构成皮尔斯三位一体符号模型。 
结合本文法律语言精确性论题，三位一体符号模型在意义解读方面的以下几个理念极具启发性：1) 

符号意义生成于意指过程之中。语言符号只有声音或文字一元特性，不包含所指。意义是经由符号意指

过程，由说话人赋予，并由听话人解释得出的。意义不在词语中，而在人们的头脑中，“单词存活在使

用单词的人们的心智之中”([8], p. 168)。意义不可能离开一个产生意义活动的心智而出现([9], p. 13)。2) 关
心产生意义的生活背景。索绪尔二元符号观中的所指与能指是符号内部的静态关系，三位一体符号中的

指称对象是认知主体的生活世界。皮尔斯强调的是，只有将符号放置于真实具体的交际场景中，才能够

把握它们的意义。生活世界具有双重分身，它即是再现的对象，又是理解再现的基础。交际中，为了能

够在符号意指过程中理解符号的意义，需要认知主体共享关于生活世界的一般知识，以及对理解符号意

义的必不可少的经验基础，即能够识别与话语相关的人物、事件或状态。3) 生成符号意义的过程是符号、

对象和解释项之间动态反映的结果。这一过程不仅是一个信息交际的过程，更是一个认知语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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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特定语境中通过解释活动理解意义，由于认知条件和解释活动的差异，不同的人可以赋予同一个

符号以不同的意义，因而需要相互了解，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共识。 
4) 符号过程具有无限延伸性，是人类不间断积累新知的过程。只要生命的过程不断，符号的意义就

会不断变化，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永远无法保持单一的静止状态，它们会比先前的符号带来更多

的信息([7], p. 62)。皮尔斯发展出“无限衍义”原则：符号表意过程在理论上是无结束的，在实践中，符

号表意虽然能被打断，却不可能被终结([10], p. 8)。5) 认知活动不仅是一个过程，还是一项符号社团的集

体工作。皮尔斯指出，符号意义的真伪不由个人来评判，不以个人的想象为转移。“现实的概念从一开

始就离不开一个生生不息并不断增长知识的社团。所以，该社团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否继续肯

定，或者在某种情形下会不会否定某种知识，就构成了现实与非现实这一对认知的范畴”([7], p. 53)。6) 符
号意义必然是一种交往关系。既然对符号意义的解释不仅仅是个人行为，那么，人一旦追求意义，就必

然进入人际关系([10], p. 9)。每个思想都必须与其他的思想进行对话，人际关系是以思想对话的形式展开。

这种对话不仅包括自我的不同阶段的对话，也包括自我与他人在不同阶段的对话。 

4. 法律语言精确性动态实践观辨析 

皮尔斯三位一体符号模型是一种动态、交际的符号观。在该符号模型视域下，法律语言作为一种符

号项只有语形，而没有语义。法律语义是要面向生活世界，生成于特定主体的解释活动当中，该解释活

动以个案中联结事实与规范为目标。联结的过程充满歧义和争议，为了取得案件的裁判结果，各方当事

人需取得暂时的一致性，即将个案事实纳入某个或某些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内，得出相应的法律结果。

法律语言精确性是法律人在不断实现法律语义的基础上，在历史维度上所表现出的对法律概念或文本语

义的某种共识。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该共识既有稳定性，又有可变性，是一种动态生成、不断发展

变化的认知结果。具体而言，法律语言精确性动态生成观是指：法律语义并非天然存在于法律规范/法律

文本当中，而是法官及其他法律人认知活动的结果。这种认知活动发生在个案裁判场域，由法律语言(法
律概念、法律条文等)的意指功能所决定。生成法律语义需要法律文本、法律人、生活世界三者之间的紧

密联结与互动。法律语义在不断重复地解释与应用中体现出有限的共识，这种共识存在于法律人的心智

当中，即引导着他们的个案解释活动，又因时空变换而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他们的解释结果，从而表现出

动态、发展的特性。 
首先，法律语义生成于个案裁判场域，由法律概念/文本的意指功能引起。现实中的立法者在制定与

公布一部法典之后，就从法律文本的主体位置上离场了。接下来只有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法律语境中

的文本与理解者分别是法律规范文本和法律适用者/解释者，只有通过法律适用者/解释者，法律规范文本

才能以生成语义为目标转变为具体的法律规范。法律语义并不是由立法者创设，也不是文字性定义，任

何法律文本都不存在一个完全脱离主体、时间与空间的本体语义。“我们无法从有限的立法者所制定的

法律文本中，找到一个对所有案件均能适用的那个不变的法律本体语义(意义)”([11], p. 69)。法律语义是

特定案件事实之中的法律语义，只能在法律语用事件中发生。经典的法律语用事件就是个案裁判视域中

的法律适用活动[陈勇]。当具体待决案件进入裁判程序中，法官及其他法律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既定

程序与期限内对上手案件作出一个公正的法律裁判。从法理学的角度讲，这一法律实践活动表现为法律

人将事实与规范相结合，得出判决结果。而从皮尔斯三位一体符号观来看，个案裁判活动是法律主体在

个案语境中为类型化的法律概念和行为确定具体所指，将抽象的法律规范文本转变为具体的法律规范，

使其产生法律效果。这才是法律语义的实际用途，法律人对法律文本的任何解释与适用，都是为案件的

裁判而服务。法律语用事件同时是生成法律语义的事件，未进入案件裁判程序的法律规范文本不能自然

生成语义，只有能够联结具体生活世界和法律世界的法律语用事件才能生成语义，在符号的意指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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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法律的功能和目的。 
其次，生成法律语义是一种不间断的创造性活动。数目和篇幅都有限的法律规范文本面对的是复杂

多变的现实世界。层出不穷的法律案件使得法律规范文本被不停地解释和适用，适用过程因法律语境的

不同而不可被复制，也就是说，法律语义的生成是一种不间断的创造性活动。案件事实不是纯粹的客观

事实，而是法律意义中的事实，即法律事实；解释主体也不是抽象的理性主体，而是参与到案件中的多

元化法律人；法律规范文本也不是被总体应用，而总是以零碎的、片段的文本形式来给出。客观事实中

哪些因素具有法律意义，又有哪些法律规范文本能被适用于当下的案件，都需要法律人作出法律判断。

在个案裁判之中，生成具体法律语义的主体，包括法官、律师、公诉人、当事人、证人、专家证人等在

思维能力、法律知识与经验上都有差异。不同的法律人在面对同类案件时，甚至同一法律人随着知识与

经验的不断积累，都会生成不同的法律判断，使法律文本被赋予不同的语义。法律适用中的推理并不像

数理逻辑那样是一个纯粹符号形式推理，它面临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在建构法律推理大小前提的过程中，

并非任何事实都能在法律中找到直接对应的规定。即便能找到，也需要法律人在浩如烟海，常常是不同

法律部门的法条以及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寻找合适的规定。生活事实也不像法律概念体系那样清晰，

条理分明，而总是界限不明，模糊不清，甚至有时会超出法律体系的预见。当法制出现漏洞、冲突或矛

盾时，法律人的法律判断、解释与适用活动则更加具有灵活性。因此，法律语义具有无限延伸性，在主

体多元、个案裁判场域多样及社会不断发展，新旧事物不断更替的情况下，法律语义会发生持续的变化。 
再次，法律规范的无限衍义是从法律纷争和冲突开始的。人们只有在出现法律纷争，权利义务分配

不明时，才会走到诉讼程序当中。法律适用是生成法律语义的场域，而法律语义是被案件争议所激发。

在个案裁判中，不同主体对法律文本的理解与解释上的语义差异因当事人的利益冲突而更加凸显。法律

适用从一开始就是在双方当事人的分歧与冲突中进行，并且还要在冲突中裁判案件。无论立法者将法律

文本制定得多么全面与细致，一旦将其适用于有争议的具体个案中，那些看似清楚明白的法律语言根本

不能消除个案裁判中法律理解与解释的争议，从而生出相互冲突的多种语义([11], p. 61)。一方当事人法

益的扩张，必然会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法益的缩小。没有哪一方原意承认对方所陈述的与自己不同的那些

观点和意见是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双方都要将法律语义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去解释，并说服法

官接受己方的观点。法官看上去是一个具有中立性的诉讼主体，但谁能确保法官的法律意见就是法律上

唯一正确的答案呢？现实中，当事人以法官裁判不公为由，提出上诉或申诉来请求改判的情形屡见不鲜。

此时，若更换法官来审理同一个案件，经常会有不同的，甚至与之前完全相反的处理意见。 
最后，法律语言的精确性是一个典型范畴，具体表现为个案法律适用过程中案件事实与抽象规范之

间典型的联结关系。虽然动态生成观下法律语义不可能是单一的，在案件作出裁判之前，谁都无法十分

准确地预料到法律结果。但是，法律规范以对事物或行为进行分类为基础，是一种类型化的行为规范。

生活事实也会被法律人首先进行类型化处理，才能进行相应的法律涵摄。法律人作为一个符号社团，在

长期的法律学习和法律实践活动中谙熟法律如何归类和涵摄的思维模式，积累了丰富的法律经验。这些

法律知识与经验在法律适用中至关重要。它包括典型法律语用事件，是法律人之间能够进行对话与沟通

的基础。一个法律裁判事件被典型化，通常是因为其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社会认可度高，并且在实践

中被反复参照([11], p. 16)，是可供人们参考的法律行为模式。由此，典型化是一个过程，但典型化并不

代表法律具有固定的语义。虽然我们区分典型案件、边缘案件或疑难案件，但法律语义的动态生成体现

在所有类型的法律案件当中。法律规范文本只有经由法律主体理解和解释才能与生活世界关联，实现法

律语义。这意味着，典型化的裁判是一个历史法律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更，以适应复杂

多变的生活世界。相应地，法律主体的经验也在不断地更新与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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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启示 

法实证主义模式中，人们偏好三段论推理形式的初衷是，法律规范文本都有精确的语义，任何案件

都有一个正确答案，逻辑推导能够体现立法原意，限制法官自由发挥，从而确保案件的公正裁决。法律

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或幻想。法律语义只能生成于个案法律适用活动中，由参与个案裁判的

多元化的法律主体积极主动建构，并且充满了冲突与争议。法律语言精确性是一个典型化范畴，体现为

典型化的规范与事实联结关系。它是法律主体间的对法律语义的认知共识，却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

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生长、变化。在诉讼中，没有立法原意，也没有必然的法律后果，只有经符号社团对

话与协商后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判决结果。该结果象征着裁判权威，我们只能通过权威的裁判，在历史的

维度中发现行为的相似性，理解法律语义的精确性。 
以皮尔斯三位一体符号模型为基础，建构法律语言精确性的动态实践观，可以从方法论上让法律条

文面向生活世界，让法律语义分析从静态的法律文本形式转向动态法律规范内容，将绝对的法律语言精

确性理念转变为相对的、实践的语义观。这些转变发生的基础是，法律语义研究要面向司法实践，将法

律语用者从抽象的理性人替换为多元的自然人，从关心立法者如何精确地制定法律规范转向关注理解者

如何建构法律语义。法律语义研究揭示出，与其追问一切裁判中绝对正确的法律概念，不如探究法律概

念在个案裁判中是如何被差异化地展开，从而探究裁判中如何才能实现个案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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